附件1

                                       编号：   

邻水县民政局

养老机构设置备案表
	养老机构名称：
	

	法人登记号码：
	

	养老机构法人：
	

	养老机构地址：
	

	设置备案日期：
	


邻水县民政局制
填表说明

1.机构名称：为养老机构名称（应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上的登记名称一致）；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事业单位法人证、民办非企业法人证）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机构地址：为养老机构的服务场所所在的地址，如xx省xx市xx区xx街道xx小区xx号；

4.机构负责人：为本机构主要负责人（可以不是法人）；

5.法人登记机关：指办理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事业单位法人证、民办非企业法人证）的登记机关；

6.法定代表人：指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事业单位法人证、民办非企业法人证）上登记人员；

7.法人性质：民办非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工商企业法人；

8.业务范围：指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事业单位法人证、民办非企业法人证）上登记的经营范围；
9.场所性质：自有产权、租赁、合作使用；

10兴办主体:省级民政部门、地级民政部门、县级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村委会或居委会、企业、社会组织、与境外合资合作或者境外独资、个人；

需提供其他材料

1.养老机构备案申请书

2.备案承诺书

3.企业法人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书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4.申请人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5.服务场所的自有产权证明或者房屋租赁合同

6.房屋质量鉴定部门出具的房屋质量鉴定相关材料

7.消防管理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合格意见，或者消防备案凭证。

8.如经营范围有专业性要求的，还需提供食品经营、卫生、特种设备、医疗机构执业等证明材料
9.床位设置情况表

10.场地及功能室图片

11.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邻水县民政局

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

养老机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规定开展服务活动，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1.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18年第36号）、《建筑设计通用规范》（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2年第189号）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并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7条规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经营服务活动。

2.应当符合《养老机构管理办法》规章。

3.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的，应当符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规规章，以及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护理站等设置标准。

4.开展餐饮服务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应食品安全标准。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邻水县民政局

设置养老机构备案申请书
邻水县民政局：

经我单位研究决定，设置一所养老机构，该养老机构备案信息如下：

名称：

地址：

法人登记机关：

法人登记号码：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公民身份号码：              

服务范围：

服务场所性质：自有/租赁

养老床位数量：

服务设施面积：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请予以备案。

备案单位：　　    （章）

年　 月　 日

邻水县民政局

养老机构备案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如实填报                  的备案信息，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报送后续重大事项变更信息。

承诺已了解养老机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承诺开展的养老服务符合《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载明的要求。

承诺按照诚实信用、安全规范、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开展养老服务，不以养老机构名义从事欺老虐老、不正当关联交易、非法集资等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行为。

承诺主动接受并配合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和管理。

承诺不属实，或者违反上述承诺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备案单位：　　　　　　　　（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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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    所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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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床位数
	
	其中：护理型床位
	

	全托床位数
	
	日托床位数
	

	是否为区域养老中心
	
	区域
	

	扩    展    信    息

	兴办主体
	

	医疗服务形式（单选）
	(内设医疗机构；(与医疗机构合作；(未开展

	收住老人类型（多选）
	(自理；(失能；(部分失能；(特困；(残疾

	是否投保责任险
	(是；(否

	是否提供居家上门服务
	(是；(否

	所处位置(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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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备案人住址
	

	备注
	

	备案机关意见
	受  理  意  见

	
	经核查：该机构占地面积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床均房屋综合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根据养老机构床位建设验收标准，现核定该机构床位数为    张。

承办人：               负 责 人：

年    月     日

	
	审  核  意  见

	
	                                 年    月     日

	
	批        准

	
	                                年     月    日

	备案文号
	

	备案日期
	

	  领取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养老机构优惠扶持政策

养老机构依法享受国家规定优惠政策和各地制定出台的建设、运营等扶持政策。主要有:

1.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四川省2015—2017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点任务安排意见的通知》（川办函〔2015〕57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四川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20〕9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广安府发〔2014〕36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民政局等部门关于广安市2015—2017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点任务安排意见的通知》（广安府办函〔2015〕88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广安府办发〔2018〕64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办区域性最好的养老推进广安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广安府办发〔2020〕37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安市以机构养老理念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广安府办发〔2020〕46号）等政策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享受一次性建设补贴、运营补贴、培训补贴、养老护理员特岗补贴及全日制高（中）等院校毕业生一次性养老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四川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20〕9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办区域性最好的养老推进广安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广安府办发〔2020〕37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安市以机构养老理念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广安府办发〔2020〕46号）等政策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享受土地保障政策支持。

3.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四川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20〕9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广安府办发〔2018〕64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办区域性最好的养老推进广安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广安府办发〔2020〕37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安市以机构养老理念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广安府办发〔2020〕46号）等政策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四川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20〕9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广安府发〔2014〕36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广安府办发〔2018〕64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办区域性最好的养老推进广安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广安府办发〔2020〕37号）、《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安市以机构养老理念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广安府办发〔2020〕46号）等政策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享受金融政策支持。

5.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享受水、电、燃气、有线电视等价格优惠政策。

附件3

邻水县本级招商引资项目简介

一、项目名称

川渝高竹康养服务中心。
二、项目建设内容
川渝高竹康养服务中心是打造融养老和生态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综合开放的高品质老年服务中心，体现“养老”“养生”“养心”的“三养”主题，构建集养老、体验、观光、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旅游度假社区典范，重点打造“养老服务中心、金色田园及私家农场”等板块，实现养老产业与现代农业体验式生产、农业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等配套设施紧密结合，力争将本项目打造成为高竹新区养老产业化、生态农业现代化、乡村旅游体验化示范基地。本项目主要建设康养医院以及与其配套的水上娱乐中心、玻璃廊桥栈道、休闲步道及凉亭、标志性景观、生态田园、私家农场等生态旅游设施建设。配套综合开发建设占地500亩，新建养老床位1000张，计划总投资3亿元。

三、项目建设条件

项目规划建设的青童庵村坐落于川东南下门户，重庆北上通道的要道旁，全村海拔在600—800米。青童庵村东临渝北区茨竹镇，南临南北大道北延伸段，西临高竹新区，北临省208道直达包茂高速。距离两江新区15公里，江北国际机场35公里，寸滩国际保税港55公里。高滩镇拥有素有"西朝峨嵋、东朝华蓥"的川东佛教圣地华蓥山宝鼎、高滩古镇、熊家沟1000亩柚子观光果园场、神仙洞、海椒洞、水洞子、罗家洞、龙泉寺、余家坪钻井场(遗址)、石灰窑古村落遗址、邱家湾古村落遗址、猫儿石古道等。是川、渝旅游经济走廊上的重要节点和广安红色国际黄金旅游带的起点,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人文历史、民间风俗交相辉映,让高滩新区具备了打造生态养生养老养心胜地得天独厚的条件。可见高竹新区是老年人休假的首选地区，成为该项目建设的基础。

同时，交通便利，重庆南北大道北延伸段，210国道，208省道，高滩-茨竹新区规划轻轨道贯穿全境。将高竹新区与川、渝、陕紧密相连，构建出完善的交通网络。气候和地理环境适宜。项目建在高竹新区域内，紧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旁边有华蓥山宝鼎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华蓥山国际靶场，原生态洞泉水，探险避暑的好地方。项目地处华蓥山支脉，常年气温低于闹市区5°-8°C左右，空气清新，具有养老休闲的适宜气候和优越的地理环境。

四、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3亿元。

五、项目建设年限及地点  

（一）建设年限：3-5年。

（二）建设地点：四川邻水县高竹新区

六、合作方式

独资或合资。
七、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邻水地处川东门户,是四川距重庆主城区最近的县,处于长江经济带上游重要节点、川渝合作最前沿。县城到重庆主城区90公里、寸滩保税港80公里、两江新区40公里,包茂、沪蓉高速交会于县城南郊,国道210、350纵贯全境,是川陕渝鄂重要交通节点。我县辖区面积1909平方公里,辖25个镇335个村居,总人口101万（其中城区人口26万人）,是全省20个百万人口大县之一，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17.99万人。截至2018年，重庆市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到719.55万人，占总人口的21.13%，其中渝北区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到了20.6万人，老龄化率19.6%。养老需求十分旺盛。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吸引重庆、成都等周边城市居民来此养老和度假旅游，成为川渝民众养老与旅游休闲的优选地。以川渝等退休干部人群，高校退休教师人群，民企高端收入人群为例，目前已达到50万人左右，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的情况下，这些老同志退下来后为保证健康每年能外出活动的预计在20万人左右，养老服务业发展需求巨大。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接待康养老人及游客100万人次，养老及旅游收入约3亿元，新增就业岗位900个。

联 系 人：罗庆辉   联系电话：15928264967


